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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桐庐县困难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
顶制的实施方案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为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，扎实开展“扩中提低”

共富行动，根据我县实际，现就贯彻落实《杭州市医疗保障

局等八部门关于建立杭州市困难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

的实施意见》（杭医保〔2023〕52号）精神，做好我县困难

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工作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,整合医疗保

障、社会救助、慈善帮扶等资源，通过多渠道筹集建立病贫

无忧暖心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暖心基金”），实施以困难家庭

为单位的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，进一步健全我县因病致贫返

贫防范长效机制，确保我县困难群众医疗费用综合保障率达

到 90%，有效降低因病致贫返贫风险。 

二、基本政策 

（一）保障对象。持有效期内本县民政部门核发的《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证》《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》《最低生活保障边

缘家庭证》的我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（以下统称困难群

众）。 

    （二）保障范围。困难群众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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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、政策性商业保险结

算并享受各类医疗补助后由个人承担的合理医疗费用。合理医

疗费用原则上以医保结算系统中的数据为准。 

（三）待遇标准。以本县民政部门认定的社会救助家庭

为单位，对其上一年度承担的合理医疗费用超过以下标准的

部分给予 100%兜底保障：特困人员 5000 元、低保家庭 3 万

元、低边家庭 5 万元。 

三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建立保障对象预警监测和精准识别机制 

依托浙江省“智慧医保”、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等数字

化平台，畅通部门之间困难人员信息交互共享。将民政部门

认定的年度个人医疗费用现金支付超过 2 万元的社会救助

对象、易返贫致贫对象、其他低收入对象，以及个人承担医

疗费用超过我县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职工医

保参保人员、个人承担医疗费用超过我县上年度农村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，均纳入因病致贫返

贫监测范围，并建立因病致贫返贫风险潜在对象库。强化对

因病致贫返贫风险潜在对象参保缴费状态的监测，实现因病

致贫返贫人员精准识别、动态管理，确保医疗救助待遇覆盖

公平全面、保障及时连续。 

（二）健全医药服务源头管控和规范管理机制 

贯彻落实国家和省药品与医用耗材集采工作，落实门诊

慢性病、特殊病种管理，推进医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共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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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力降低就医成本。积极推进分级诊疗，鼓励医疗救助对象

与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，引导医疗救助对象有序合理就医。

加强对医疗机构诊疗服务行为和参保人员就医购药行为的管

理，引导医疗机构和困难群众优先选择使用基本医保目录及西

湖益联保保障范围内同质优价药品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。

实施困难家庭自费费用在总医疗费用中的占比监测，将困难群

众自费率、自费费用上传情况等纳入定点医药机构考核评价体

系，切实降低困难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水平。加大对困难群众医

疗费用智能分析和管理力度，实施合理医疗费用负面清单管理。 

（三）建立暖心基金多元募集和监督管理机制 

由县民政局（县慈善总会）、县医疗保障局共同发起，设

立暖心基金，通过社会捐赠、财政资金补助等方式多元募集。

其中，财政资金补助占比原则上不超过 1 / 3。鼓励定点医药机

构、村集体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基金募集工作，引导我县惠民

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承保公司更好承担社会责任，积极参与暖

心基金建设。暖心基金日常管理由县慈善总会负责。县慈善

总会应严格遵守慈善基金管理相关规定，规范资金收支流程，

确保基金使用安全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。 

（四）健全医疗费用梯次减负和兜底保障机制 

统筹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综合保障政策，强化基本医

保主体保障功能，促进优抚援助、医疗互助、其他帮扶以及

慈善救助协同发展，实现梯次减负。依托基层智治综合应用

系统，结合相关部门业务需求，实施对外接口改造，实现数

据归集共享。县医疗保障局通过数据接口交互，将困难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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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次减负数据定期推送至“基层智治综合应用”平台，启动

梯次减负。县总工会、退役军人事务、残联、卫生健康、教

育、妇联、农业农村、民政、红十字会、慈善总会等各相关

部门依次完成“基层智治综合应用”梯次减负数据查收、确

认和反馈。困难人员不符合享受相关补助条件或已享受相关

补助的，各部门需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反馈；其中，已享受

相关补助的需反馈补助的具体项目及金额。暂未享受相关补

助，但符合补助条件的，需在七个工作日内反馈补助的具体

项目及金额。梯次减负后，困难家庭负担的合理医疗费用仍

超过规定标准的，由县医疗保障局负责初审，经县医疗救助

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并经社会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县慈善总会

负责将款项拨付给困难群众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县医疗保障局主要负责人为

组长，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县退役军人事

务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总工会、县残疾人联合

会、县红十字会、县社会治理中心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困难

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工作专班，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职

能，整合医疗保障、社会救助、慈善帮扶等资源，共同研究

解决我县落实困难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工作中出现的

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 

（二）落实职能责任。县医保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困

难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相关工作。民政部门负责因病致

贫因病返贫对象监测以及特困、低保、低边对象的认定及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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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更新管理，并支持慈善救助发展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加强

对医疗机构的行业管理，规范诊疗服务，做好医疗机构医疗

质量监管工作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困难退役军人医疗援

助工作。财政部门按规定落实相关资金保障。县慈善总会负

责暖心基金的日常运行管理。教育、残联、总工会、农业农

村等其他有关部门和组织按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 

（三）优化基层服务。加快构建网格化经办服务体系，

大力推动医疗救助经办服务下沉，做实“15 分钟医保服务

圈”，发挥网格治理体系在调查走访、政策宣传、经办服务、

主动发现的基层服务优势，持续做好基本医疗保险、商业补

充医疗保险参保的宣传发动、医疗困难人员的主动摸排、调

查核实、主动申报等工作，并充分发挥各乡镇自身优势和社

会力量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，确保辖县内医疗困难人群动态

清零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加强宣传工作，做好政策解读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合理引导预期。要凝聚社会共识，充分

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困难群众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化解工

作，为政策落地营造良好氛围。 

本实施方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困难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合理医疗费用负面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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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家庭医疗费用负担封顶制 

合理医疗费用负面清单 

类别 范围 

医疗服务项目 

浙江省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以外的其他医疗服务项目。

（即医疗机构开展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、非医疗的经营

性服务项目、用于医学科研目的的项目、技术尚不成熟

的新技术服务项目和预防保健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

项目，种植牙相关费用） 

药品 

1.医保目录外的中成药、中药饮片、自制制剂； 

2.年度药品总费用 30 万元以上部分。（定点零售药店购

药费用仅限定点医疗机构通过医保信息系统流转的外配

处方药） 

 

医用耗材 年度医用耗材总费用 10 万元以上部分。 


